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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汪明怡
電話：06-2991111 #8914
電子信箱：wmymimi@mail.tainan.gov.tw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將軍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505534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選用教科用書事宜，請貴校依相

關規定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5年4
月2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5550101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依「國民教育法」規

定公開選用教科用書，國教署業訂定發布前揭選用注意事

項，由各校自每年5月1日至5月31日辦理教科用書選用事

宜。相關規範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依據選用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規定略以，選用成員應包

括各處、室主任、組長、學年主任、領域召集人、任教

各該科（領域）之教師及家長會代表。為維護特殊教育

學生之權益，建議可評估加入特殊教育教師及學生家長

，共同參與選用事宜。

(二)依據選用注意事項第4點第1款規定略以，選用之教科用

書，以國家教育研究院（以下簡稱國教院）審定，且審

定執照未逾有效期間者為限。另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

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第16條規定，申請人（依公司法登記

經營之圖書出版之公司）不得以未經審定之書稿，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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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作為選用教科用書之用。辦理選用期間，倘仍有部

分用書未通過審定或修訂，請貴校至國教院教科書審定

網站查詢，以業經審定或修訂之版本進行選用。

(三)復依據選用注意事項第4點第1款規定略以，教科用書隨

附之教具、教學媒體及其他相關物品，不得納入評選項

目。另依據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

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」，銷售事業提供或預告提供

不當之金錢、非屬教學時確有必要使用之物品或其他經

濟利益，以不當爭取選用其教科書之機會，為具有商業

競爭倫理非難性之行為，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

定之虞。爰請鼓勵教師本於專業原則，就課程教學內容

設計或選用合適之教具，並引導教師選用時聚焦於教科

用書內容是否符合該領域或科目全年級全部班級學生之

學習需求，避免受到教師自身教學運用之教具因素而影

響選用之判斷，亦避免造成教科用書使用者之學生及其

家長負擔，以維護學生及家長權益。

(四)依據選用注意事項第4點第3款及第4款規定略以，同一

學年度同一領域，除語文領域外，應採用同一版本。同

一學習階段，以採同一版本為原則；有特殊需求或依規

定選用教科用書有困難者，應敘明理由，並考量教材銜

接問題，編撰銜接教材及安排銜接教學時間與銜接補救

措施等，報所屬地方政府備查。

(五)另各領域課程綱要依學生個體身心發展之特色，於各學

習階段訂有對應之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，並由各教科用

書出版公司依課程綱要編輯教科用書，以促成學生適性

學習。請各校依課程綱要規定實施課程，並依據學習階

段選用對應之教科用書，除法規規定外，不得跨學習階

段選用，以符應課程綱要規定，及維護學生學習權益。

三、國教院刻正審查各出版業者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

要審定及修訂之教科用書，審定本教科用書清冊得至國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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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「教科用書審定資訊網」之「資訊公開-學期用書」查詢

，或至「進度查詢」項下查詢審查進度。另查該院業將獲

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科用書編修交通安全教育內

容獎勵計畫」獎勵之版本標註於前開清冊，各校可作為選

用之參考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
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

